
在恋爱关系中，为增进感情、表达爱意，恋人
之间常有转账、发红包等经济往来。但分手后，因
此产生纠纷甚至诉讼也不少。日前，张湾区人民
法院审理判决了一起此类案件。在恋爱期间收受
礼物和转账的一方，最终退还了部分收受的财物。

2019年，小赵（化名）与小徐（化名）建立恋爱
关系，后因性格原因分手。2023年 2月，两人重
逢后再次确定恋爱关系，后因故分手。在恋爱期
间，小赵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累计向小徐转账
23374元，另为小徐购置首饰、手机等礼物。2024
年底，小赵将小徐诉至张湾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返
还 23374元及礼物，退还垫付房贷 13181元，并补
偿其经济损失 5000元。

对于此案，张湾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小
赵与被告小徐相识后确定恋爱关系，在此期间的
转账和礼物是否应当返还，应综合双方恋爱关系
程度、转款附言、互相转账的频率、金额大小及含
义、花费用途等合理区分。双方恋爱期间，小赵向
小徐转账金额较低的一般生活消费支出、在特殊
日期向小徐所转有“520”“666”“1314”等特定寓
意的款项，均是基于感情或取悦对方的一种无偿
赠与行为，恋爱关系终止后小徐无需返还。

关于返还首饰、手机等礼物的请求，张湾区人
民法院认为，小赵仅提交了相应的支付记录，证据
形式单一，不能证明小赵购买了什么物品，也不能
证明是小赵为小徐购买，故对于小赵返还礼物的
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但其中单笔转账 2000元以
上款项，超出了双方日常消费能力，小徐应当返
还。结合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小赵 3 次转账
1800元是替小徐偿还房贷，该部分款项小徐应当
返还。综合考虑，小徐共计应当向小赵返还
27676元。

此案进入二审环节后，双方最终在法官的调
解下达成一致，小徐一次性返还小赵 28000元。

情侣之间在恋爱期间送礼物、发红包、转账等
“恋爱支出”，在分手后是否可以要回？因案情不同，
主要有以下处理方式：

赠与
一般性赠与。例如小额转账、礼物赠送、财物

往来及日常消费支出，或转账给付发生在情人节、
生日、纪念日等特殊日期，或转账款项为“52、
520、521、1314”等有特定寓意的金额，一般视为
赠与，不能要求返还。

附条件赠与。如果赠与是以共同生活或者缔
结婚姻为目的，并不存在明显的赠与意向，那么这
将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恋爱支出”，例如一方为
了筹备婚礼而赠与另一方大额财物，若最后双方

未能结婚，赠与方可以要求返还财物。因为这种
赠与是附条件的，条件未成就时，赠与可以撤销。

借款
此种情况下，需有证据表明双方达成借款合

意，比如有借条、聊天记录中明确提及是借款等，
这属于民间借贷关系，出借方有权要求借款方偿
还借款本金。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八
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根据其性质
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
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
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五十七条：
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
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一条：
赠与可以附义务，赠与附有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
照约定履行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六百六十八条：
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但是自然人之间借
款另有约定的除外。借款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借
款种类、币种、用途、数额、利率、期限和还款方式
等条款。

前不久，茅箭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案件。案件
被告因扰民且夹伤楼上邻居的手指，被法院判令赔
偿各项损失共计 13000元。

陈某和王某是我市一小区同一栋楼同一单元上
下楼的邻居。2023年 11月的一天晚上，王某邀请
几位朋友到家里吃饭，因为众人兴致高涨，聚会一直
持续到第二天的凌晨 3时许还没结束。聚会中，不
少人喝了酒，加上大家越聊越开心，嘈杂的嬉闹声影
响到了楼上陈某的休息。

“你们能不能稍微小点声，吵得我没办法睡觉。”
陈某跑到楼下敲开王某家的门。陈某的提醒，让王
某觉得有些扫兴，于是王某一边口头答应，一边用实
际行动表达出了自己的不满。因为关门力度过大，
大门夹住了陈某搭在门框上尚未拿开的手指。陈某
被送到医院，经医生诊断，陈某右手第 4、5两根手指
不同程度骨折。

事后，王某与陈某达成赔偿协议。协议约定：自
陈某受伤之日起到完全康复，其间产生的医药费由
王某负责。同时，王某赔偿陈某各项损失共计
13000元。然而，王某并未按照约定支付相应的赔
偿。于是，陈某将王某诉诸法院，请求法院判令王某
支付当初约定的赔偿。茅箭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并
展开审理，最终依法判决被告王某赔偿陈某损失
13000元。

近年来，因为扰民而引发的各类案件屡有发
生。在这类案件中，起因往往都是很小的邻里纠纷，
结果却引发了人身伤害甚至更严重的结果。

邀请朋友到家里聚会、家里来客人后人声嘈杂、
家里有小孩格外闹腾，其实这些情况如果得到正确
的沟通，邻里之间都能给予理解和体谅。尽管在自
己的家里，但同样要考虑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的感受，
因为自己的家中也非法外之地，我们每个人都要充分
考虑到公序良俗以及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我们每
一个人，在享受快乐与自由的同时，也要想想会不会
影响到别人的生活。同时，如果遇到扰民情况，我们
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心平气和地去沟通，或者找物
业工作人员来帮忙协调，毕竟和谐邻里是幸福生活
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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